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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商譽攤銷之舉證責任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12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 
──────────────────────────── ─ ─ 
【實務選擇題】 

 

營利事業申報當期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列報攤折（因併購所生）商譽資產之當期

費用，稅捐機關予以否准。因商譽被定義為「原始購入成本減除購入各別資產逐

一估價再行加總後之餘額」，如訴訟上「原始購入成本」及「全部購入資產各別

估價後之加總」之金額認定產生爭議時，依現行行政法院實務見解，以下舉證責

任分配，何者正確？ 
(A)有關收購價格之合理性，由稅捐稽徵機關舉證。 
(B)有關收收購價格之真實性，由納稅義務人負舉證責任。 
(C)有關可辨認資產之公平價格，由稅捐稽徵機關舉證。 
(D)併購基準日後所提之鑑價報告，稅捐機關可逕不採納。 
答案：B 
 

【裁判要旨】 

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係因收購成本超過收購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而

生。商譽價值為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應由納稅義務人負客觀舉證責任。納稅義務

人應舉證證明其主張之收購成本真實、必要、合理，及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5號

第18段衡量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或提出足以還原公平價值之鑑價報告或證

據。 

【學說速覽】 

一、舉證責任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說 

「收購成本真實、必要、合理」、「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均
由納稅義務人舉證。 

（一） 就課稅處分之要件事實而言，有關營利事業所得加項之收入，由稅捐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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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舉證責任；有關所得計算基礎之減項，即「成本」與「費用」，因屬於權利

發生後之消滅事由，則應由納稅義務人負舉證責任。 
（二） 故商譽價值既屬所得之減項，自應由納稅義務人負其舉證責任。又商譽之產生

係「收購成本超過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公平價值」，納稅義務人自應就收購
成本之合理性、必要性，及所取得可辨認淨資產之公平價值負其舉證責任。

倘稽徵機關提出反證足以動搖法院對於本證之確信時，納稅義務人仍應再負舉

證責任。 
二、舉證責任部分由稽徵機關負擔說 

舉證責任之分配：有關商譽資產金額之舉證責任及證明內容，要視待證事
實之不同，而異其分配原則。在待證事實無法證明之情況下，稅捐機關有制定
補充規範予以「轉正」，而調整其金額之必要。 

就原始購入成本部分，固應由營利事業負擔舉證責任，但證明事項，僅限
於購入金額之「真實性」及「必要性」，購入成本之合理性，應由稅捐機關負
舉證責任。且在「原始購入金額不合理性」之待證事實確定後，稅捐機關也應制

定轉正規範，決定合理之原始購入成本金額。理由如下： 
（一） 企業併購價格有其偏高之實證上道理，營利事業很難正面說明價格之合理性，

而稅捐機關認為買入價格不合理，必然是有掌握到標準價格之訊息（這就如同

「說別人錯」，一定是先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才會如此開口）。此時要求稅

捐稽徵機關舉證證明「購入價格不合理」之待證事實，即屬合理。 

（二） 又在「併購價格不合理」之待證事實得以證明後，因為稅捐機關有已有判斷
「合理價格」之事證資料，要求其「轉正」原始購入成本之合理金額並無困
難。 

【關鍵字】 

商譽、舉證責任。 

【相關法條】 

企業併購法第35條；稅捐稽徵法第30條；所得稅法第4、66條；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第96條；公司法第6、7條；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第6條；行政

程序法第8、9、40條；行政訴訟法第197條；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第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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